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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跟踪”是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为适应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打造专业化律师团队推出的全新服务项目。我们将

从 2020 年起，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识产权法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浦东新

区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广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杭州互联网

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苏州知识产权法庭、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州知识产权法庭、厦门知识产权法庭、武汉知识产

权法庭等全国主要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作出的典型裁判进行定期跟踪和发

布，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动向，并以我们精专的分析

解读，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 

 

跟踪期间：2020 年 7 月 21 日～2020 年 8 月 3 日 

本期案例：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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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类 

 专利民事纠纷 

案例 1：“自拍杆”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系列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专利权人：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被诉侵权人：中山品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先锋电器经销部、银川

市西夏区宏宇立信通讯店、银川市西夏区金城通讯部              

 案由：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德盛公司）是专利号

为 ZL201420522729.0、名称为“一种一体式自拍杆”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

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源德盛公司分别起诉了中山品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品创公司，统称制造商侵权案）以及银川市西夏区先锋电器经销部、银川

市西夏区宏宇立信通讯店以及银川市西夏区金城通讯部（以下简称三销售商，统

称销售商侵权案）。在制造商侵权案中，一审法院判令品创公司停止制造、销售

被诉侵权产品，赔偿源德盛公司 100 万元；在销售商侵权案中，一审法院分别判

令三销售商停止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各赔偿源德盛公司 2000元。其后，品创公司

就制造商侵权案、源德盛公司就销售商侵权案分别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制造商侵权案中，品创公司故意侵权、

重复侵权，侵权情节严重，应从高确定法定赔偿数额；在销售商侵权案中，应综

合考虑三销售商均为个体工商户、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利润微薄、侵权情节较轻等

因素，最终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酌定的上述赔偿额均予以维持，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中应当积极引导专利权人从侵权产品的

制造环节制止侵权行为，以从源头上遏制侵权现象。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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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合理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侵权产品

的制造者，如果存在故意侵权、重复侵权等侵权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从高确定

法定赔偿数额；对于侵权产品的销售商，应当综合考量侵权主体的性质、销售侵

权产品的利润、侵权时间、过错程度、侵权情节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

情确定赔偿数额。 

（本案判决尚未公开，裁判规则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归纳） 

 

 

涉案专利的说明书摘要附图 

 

 

案例 2：云白公司与泰高公司等发明专利侵权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 40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州云白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苏州泰高烟囱科技有限公司、吴江市宝新金属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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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简介：苏州云白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白公司）是名称为“内

外筒型自立式钢烟囱”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云白公司

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苏州泰高烟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高公司）

制造、销售、许诺销售，吴江市宝新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新公司）

制造的“40米烟囱”、“50米烟囱”（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

保护范围，请求判令泰高公司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宝新公司停止生产被

诉侵权产品，泰高公司及宝新公司销毁制造被诉侵权产品所有的模具和图纸，泰

高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000万元。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侵权，并判决驳回

云白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云白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区别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记载

的对应技术特征构成相同特征，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构成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泰高公司停止制造、

销售，宝新公司停止制造被诉侵权产品，两被告销毁侵权产品图纸，泰高公司赔

偿云白公司经济损失 100万元及合理开支 122140元。 

 裁判规则： 

1. 对于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仅

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该功能或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则

其属于功能性特征，并应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描述的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

式及其等同的实施方式确定其内容。 

2. 在确定功能性特征的内容时，如果说明书记载的专利技术方案存在多种使用环

境，专利权人通常无须一一例举说明各种使用环境下的具体实施方式。当说明书

仅给出了一种使用环境下的实施例但又明确记载了该技术方案可适用于多种使

用环境时，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阅读专利权利要求书，并根据已知实施例可以直

接、明确获得的在其他使用环境下的实施方式，应当属于该功能性特征的内容。

在此过程中，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明确获悉该功能性特征的基本特征与适应性特

征，其中基本特征为实现该功能效果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功能性特征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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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使用环境下均不可缺少；适应性特征是因不同使用环境而具有的适应特定

使用环境的特征，是在各种使用环境下起到适应、配合作用的辅助性、非本质、

可变化的特征。 

 

商标类 

商标行政纠纷 
 

案例 3：棉田公司与国知局、良品计画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 

 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0）京行终 109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株式会社良品计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案由：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 

 案情简介：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棉田公司）是第 1561046 号“无

印良品”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的商标权人。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在第 24类棉

织品、浴巾、床单等商品上。株式会社良品计画（以下简称良品计画）曾于 2001

年 4月 26日对诉争商标提出异议申请，此后，诉争商标经过异议、异议复审、一

审、二审（简称第 338 号判决）以及再审，最终被注册公告的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7 日。2014 年 2 月 7 日，良品计画以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向

商标局提出撤销诉争商标的申请。商标局经审查认为棉田公司提供的商标使用证

据有效，对诉争商标予以维持。良品计画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

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棉织品、盖垫、坐垫罩商品与诉争商标

实际使用的床单、浴巾等商品不属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故裁定诉争商标在棉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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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垫、坐垫罩商品上予以撤销。棉田公司不服被诉裁定，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棉田公司于 2014年 2月 7日尚未取得诉争商

标专用权，故良品计画尚无权以诉争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提起商标撤销申请。

商标局本不应当受理良品计画针对诉争商标的撤销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商标

撤销复审程序中对此未予纠正，属程序错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被

诉决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良品计画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北京高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北京高

院在先作出的第 338 号判决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准予诉争商标注册的裁定，但

该二审判决不能等同于诉争商标的注册公告。良品计画于 2014年 2月 7日针对诉

争商标提出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时，诉争商标尚未被注册公告，良品计画尚

无权针对诉争商标提出撤销申请。北京高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虽然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商标注册的裁定，

但该裁判不能等同于对诉争商标的注册公告。基于此，申请人以连续三年不使用

为由提起商标撤销申请的起算日也应以商标注册公告日为准。 

 

诉争商标 

 

商标刑事案件 

案例 4：方某等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 

 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方某、谢某、杨某、黄某 

 罪名：假冒注册商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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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简介：戴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森公司）是“dyson”注册商标（以下

简称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涉案商标于 2010年 3月 28日核定使用在第 11类干

燥设备、头发干燥器、手干燥器等商品上。2018年 4月 8日，方某、谢某成立

深圳市龙岗区迪美丝奥电子商行（以下简称迪美丝奥商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方某，法定代表人为谢某。黄某负责造假原料的仓储和管理，杨某负责销售。迪

美丝奥商行先后在深圳、惠州等地开设工厂生产假冒涉案商标的吹风机，对外售

价每台吹风机 700 元左右。2018年 12月 14日，谢某、黄某在广东省惠州市被公

安机关抓获，现场查获假冒涉案注册商标的吹风机 277 台及其配件、包装材料等

物品，价值 19万余元。方某、杨某分别在其住处被公安机关抓获。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方某、谢某、杨某、黄某共同侵害了戴森公司对涉案商标享

有的商标权，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

浦东法院）提起公诉。上海浦东法院审理认为，4 名被告人未经戴森公司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的商标，所参与生产、销售的假冒涉案注册

商标的吹风机达 19000余台，销售金额达 1350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构成假冒

注册商标罪。方某、谢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杨某、黄某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同时，标注有涉案商标的吹风机在市场上有较高的

知名度，且吹风机系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家用小电器，4 名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严

重侵害了戴森公司的商标权及消费者的权益，亦可能因假冒吹风机本身的质量隐

患对最终的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其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各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均较大，不应减轻处罚或适用缓刑。上海浦东法院据此

对主犯方某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 万元；对主犯谢某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60万元。 

 

     

涉案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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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类 

案例 5：环球影画与千尺雪公司等侵害著作权案 

 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9)苏 05知初 351号 

 原告：环球影画(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沧州千尺雪食品有限公司、景宝江、景树松、旺仔饮料(广州)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泰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无锡味能食品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著作权纠纷 

 案情简介：环球影画(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影画）经授权取得“小

黄人”卡通形象的美术作品（以下简称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小黄人”系列电

影自 2010 年至 2017 年陆续公开上映，涉案美术作品已公开发表，并在诸多主流

网络媒体报道中出现。环球影画认为，沧州千尺雪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尺

雪公司）、景宝江、景树松、旺仔饮料(广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仔公司）、

广东泰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牛公司）未经许可，生产、销售外观

印有涉案作品的饮品并通过全国性展销会及线上食品招商网站，推广并销售被诉

侵权产品；无锡味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能公司）在线上及线下销售印有

涉案作品的乳制品，侵害了环球影画对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据此，环球影画

起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请求判令六被告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510 万元。环球影画于立案时提出了行为保全申请，苏

州中院裁定六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停止使用涉案作品进行宣

传。 

苏州中院后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使用的被诉侵权形象包括了涉案作品

主要独创性特征，与涉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千尺雪公司未经许可，在被诉侵

权产品上使用涉案作品，制造、销售、宣传及推广被诉侵权产品，侵害了涉案作

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景宝江、景树松为千尺雪公司的侵权行为提供便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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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侵权。被诉侵权产品上使用的“旺仔”商标经泰牛公司授权旺仔公司，旺仔

公司再授权千尺雪公司，并由千尺雪公司使用在被诉侵权产品包装及瓶身上，并

标注旺仔公司为商标授权商。千尺雪公司在展销会等各渠道推广、销售时均直接

以“旺仔钙铁锌益小瓶”、“旺仔贵益多”等命名被诉侵权产品，并在展销会现

场等大量使用旺仔商标，五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味能公司在线下线上销售被诉侵

权产品侵害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环球影画主张赔偿额时以其应当获得的许可费

作为考量标准，因此可将其许可费损失视为实际损失的一部分。同时鉴于千尺雪

公司、景宝江、景树松、旺仔公司及泰牛公司侵权情节严重，在行为保全裁定作

出后仍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主观恶意明显，苏州中院依法确定二倍的惩罚性

赔偿，判决千尺雪公司、景宝江、景树松、旺仔公司及泰牛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费用 500 万元，味能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0万元。 

 裁判规则： 

1. 商标作为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相关公众通常会将标注有商标的商品

或服务认为系由商标权人提供。商标权人可以通过将商标使用在商品或者服务上

以实现其财产权益，这既包括基于许可关系所获得的商标许可收益，也包括许可

期间因宣传推广、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等对商标价值的提升。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

的原则，在商标权人对侵权产品享有商标权益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该产品因侵害

他人知识产权而产生的侵权责任。  

2. 对于侵权产品生产销售规模大，经销商覆盖范围广，侵权人明显具有利用涉

案作品的艺术价值及知名度宣传推广侵权产品的故意，且在法院作出行为保全裁

定后仍未停止侵权，主观恶意明显的，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赔偿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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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人”卡通形象 侵权产品使用的形象 

 

 

 

 

 

 

 

案例 6：上海聚力与深圳新感易搜著作权侵权案 

 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原告：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新感易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著作权纠纷 

 案情简介：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聚力公司）经授权获得

2015/16、2016/17 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同步直播、转播等权利。上海聚力

公司认为，深圳新感易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感易搜公司）未经

许可在其运营的“云图 TV”IPAD 客户端上提供 2016/17赛季西甲联赛第二轮皇家

贝蒂斯 VS.拉科鲁尼亚、第三轮皇家社会 VS.西班牙人，在网页端提供 2015/16

赛季西甲联赛第 36轮毕尔巴鄂竞技 VS.塞尔塔（以下简称涉案赛事节目）的在线

直播服务，侵害了上海聚力公司对涉案赛事节目享有的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请求判令深圳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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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搜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00 万元。浦东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赛

事节目符合《著作权法》对类电作品“摄制在一定介质上”即固定性的要求，可

作为类电作品予以保护。深圳新感易搜公司未经许可，在“云图 TV”IPAD 客户端

及网页端实时直播涉案赛事节目的行为侵害了上海聚力公司对涉案赛事节目享有

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深圳新感易搜公司对涉案赛事节目进行

了选择、编辑、推荐，从播放节目中获得经济利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已认

定深圳新感易搜公司的涉案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情况下，不再进行反不正当竞

争法上的评价。浦东新区法院据此判决深圳新感易搜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 100 万元。 

 裁判规则： 

1. 判断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类电作品需考虑拍摄的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以及

是否满足“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固定性要求。如果拍摄的比赛画面经过多镜头

的采集和选择，通过画面景别的衔接和节奏的变化来表达美感和思想感情，展现

了摄制者独特的智力判断与个性并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并满足固定性要求，则

构成类电作品。 

2. 通过信息网络实时直播作品的行为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的规制

范围，也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范围，但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实施的该行为

具备著作权侵权的基本特征及一般构成要件，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十七项的规定予以规制。 

3. 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提供涉案作品，对涉案作品进行编辑、整理、分类、

推荐等，并从涉案作品中直接获得利益的，应当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侵权，

并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本案判决尚未公开，裁判规则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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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赛事节目 

 

不正当竞争 

案例 7：奇虎公司与百度网讯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7）京民终 4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虎公司）认为，自 2012年 8月其

360搜索引擎上线运营以来，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网讯）、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在线）一直通过设置 robots

协议的方式限制 360 搜索引擎抓取其相关网页内容，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至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不正当竞

争行为，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050万元。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百度网讯、百度在线在允许国内外主流搜索引擎抓取其网页内容的情况下，

限制 360 搜索引擎抓取，显然与 robots协议促进信息共享的初衷背道而驰，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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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仅会降低 360 搜索引擎的用户满意度，损害奇虎公司的合法权益，也会在客

观上增强百度搜索引擎的市场优势地位。其次，百度网讯、百度在线限制 360 搜

索引擎抓取的内容不属于其内部信息或敏感信息，也没有证据显示 360 搜索引擎

的抓取会导致相关网站无法正常运行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百度网讯公司、百度

在线公司的涉案行为不仅损害了奇虎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并最终将会损害广大网络用户的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一中院据此

判决百度网讯、百度在线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20

万元。 

百度网讯、百度在线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北京高院）。北京高院经审理认为，百度网讯、百度在线设置的 robots 协议白名

单实质上是通过采取对搜索引擎经营主体区别对待的方式，以限制特定搜索引擎

抓取其网页内容，妨碍了信息自由流动。百度网讯、百度在线在缺乏合理、正当

理由的情况下，通过对网络搜索引擎主体区别对待的方式，限制奇虎公司的 360

搜索引擎抓取相关网站网页内容，影响该通用搜索引擎的正常运行，损害了奇虎

公司的合法权益和相关消费者的利益，妨碍了正常的互联网竞争秩序，违反公平

竞争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高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 

1. 反不正当竞争法语境下的公认的商业道德是指特定行业的经营者普遍认同

的、符合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规范和道德准则。在网络不正当竞争

纠纷中，对公认的商业道德进行认定时，应当以特定行业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经济

人伦理标准为尺度，并综合考虑信息网络行业的特定行业惯例；行业协会或者自

律组织根据行业特点、竞争需求所制定的从业规范或者自律公约；信息网络行业

的技术规范等内容。 

2. 《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是在互联网行业协会组织下，由互联网企

业广泛签署的行业自律公约，其中的相关约定作为认定互联网行业惯常行为标准

和公认商业道德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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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ots 协议的初衷是为了指引使搜索引擎的网络机器人更有效地抓取对网络

用户有用的信息，更好地促进信息共享，而非作为限制信息流通的工具。通过设

置 robots 协议限制通用搜索引擎的抓取并非 robots 协议的应有之义，应当受到

适当的限制，即针对通用搜索引擎所采取的限制抓取措施应当具有合理、正当的

理由，而不能针对特定对象采取具有歧视性的措施。 

 

 

案例 8：蚂蚁微贷等与朗动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 

 案号：（2019）浙 8601民初 1594号 

 原告：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被告：苏州朗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苏州朗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动公司）运营的企查查产品

向付费用户推送了内容为“2019年 5月 5日，蚂蚁微贷公司新增清算组成员应君”

的监控信息，并将该信息的风险级别列为“警示信息”，变更类型为“经营风

险”。随后“蚂蚁微贷进入清算程序”等信息被媒体广泛报道。浙江蚂蚁小微金

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金服）、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微贷）认为，朗动公司散布的信息与客观数据和事实均不相

符。蚂蚁微贷公司的清算组成人员变动信息已公示数年之久，而非 2019年 5月 5

日新增或变更的信息，且目前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蚂蚁微贷公司的经

营状况为正常，朗动公司前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蚂蚁金融及蚂蚁微贷起诉至

杭州互联网法院，请求判令朗动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 4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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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公共数据使用者与数据原始主体之间因

数据使用质量引发的纠纷，涉及大数据商业模式下公共数据使用的正当性问题。

朗动公司发布、推送信息的行为违反了数据质量的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而具有不

正当性。基于数据与信息的对应关系，数据质量直接影响蚂蚁金服、蚂蚁微贷的

商业信誉。朗动公司发布和推送误导性清算信息的行为，损害了作为数据主体的

蚂蚁微贷和蚂蚁金服的竞争性权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征信行业市场竞

争秩序。作为征信企业，朗动公司推送企业信息的行为，应当比一般的大数据企

业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朗动公司在明知针对蚂蚁微贷推送的数据存在差错的情

况下，仅对信息做了删除处理，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挽回影响，反而进一步

扩大了事件影响，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构成不正当竞争。杭州互联网法院据此

判决朗动公司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60万元。 

 裁判规则： 

1. 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包括直接竞争关系与间接竞争关系，反不

正当竞争法维护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竞争者之间的正当竞争，也维护整个市场的

竞争秩序。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领域，即使经营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经营者也会因破坏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优势而与其产生竞争关系。 

2. 互联网征信机构在享有征信数据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对数据质量负

有一定的注意义务。现阶段应当以鼓励数据共享流通、兼顾各方利益为原则，并

正视海量数据处理的技术困境，合理确定注意义务，即一方面不宜为互联网征信

机构赋予过高的注意义务，对于普通的信息偏差应当允许其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

进行修正，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征信机构也应对收集、发布的数据信息具有基本的

注意义务。 

3. 互联网征信机构在对企业信用信息的收集和发布活动中应当坚持数据来源合

法原则、注重信息时效原则、保障信息质量原则和敏感信息校验原则。尤其是针

对敏感数据，特别是涉及企业清算、破产等重大负面信用信息，互联网征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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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建立差别化的技术处理原则，提高数据推送质量，避免因不当的信息推送行

为为企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4. 我国大数据征信行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行业规则、技术能力尚未成

熟完善，需要给大数据征信产业发展创造适度的张力，营造足够宽松的发展空间，

故在侵权赔偿方面不宜为其苛以过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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